
 

 

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第 13屆第 20 次 

選訓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時間：113 年 1 月 25 日 星期四  上午 11 點 30 分  

貳、 主持人:周召集人桂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游仟瑜 

參、 長官致詞：略 

肆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伍、 出席人員：秦委員玉芳、婁委員自德、湯委員惠婷、鄭委員紹宏 

陸、 請假人員：宋委員玉麒、高委員銘鍵、陳委員維新、張委員瀚文 

柒、 列席人員：蔡訓輔委員明志、周秘書長雅婷、劉總教練祖蔭 

捌、 提案討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案由一：有關「2024 年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」，世界跆拳道聯盟(WT)來函確認

女子組-57 公斤級國家席次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1. 世界跆拳道聯盟(WT)公文(如附件一) 

     2. 本案提請審核通過後，函報教育部體育署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
決  議： 

1. 依據世界跆拳道聯盟（WT）來函，國家席次必須符合奧運排名前 20名

之規定。目前，國內-57 公斤級符合此項規定者為奧運排名第六名的羅

嘉翎選手。故同意羅嘉翎選手為女子組-57 公斤級國家席次代表。 

2. 照案通過，轉呈教育部體育署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
 

 

案由二：「2024年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」亞洲區資格賽中華隊確認參賽名單，

提請審議。 
說  明： 

     1.參賽名單(如附件二) 

     2.本案提請審核通過後，函報教育部體育署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
決  議： 

1. 113 年 1月 25 日於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辦理「2024年巴黎奧林匹克運動

會」亞洲區資格賽選拔成績如下： 

(1) 女子組：-49 公斤級蘇柏亞選手 

(2) 男子組：-68 公斤級邱義睿選手 

+80 公斤級李孟恩選手 

2. 照案通過，轉呈教育部體育署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
 



 

 

案由三：有關申請「2028 年洛杉磯奧運會」黃金計畫 4.5 級，提請審議。 
說  明： 

1. 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黃金計畫菁英選手進退場與級別調整具體方法(如

附件三) 

2. 本次共計 9 位選手提出申請，相關申請表(如附件四)。 

3. 本案提請討論通過後，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1. 經委員審議後，除 1 位選手資格不符，其餘 8 位照案通過。 

2. 8 名選手申請黃金計畫並且依序排名如下： 

(1) 男生：徐晧祐、謝宗佑、柯翔瀚、莊柏武、洪俊義、潘奎恩 

(2) 女生：范羽喬、金怡君 

     2.照案通過，轉呈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 

玖、 建議事項： 

   1.未來有關黃金計畫第 4、5 級選手及潛優選手之遴選，除考量競技成績

外，也應關注競技潛能（生理功能與運動表現能力），建議增加長週期的

檢測與監控。檢測法、評估標準與檢測週期可邀請專家學者訂定。(建議

人:婁委員自德、湯委員惠婷) 

拾  、臨時動議：無   

壹拾、 散會：12 點 40 分。 


